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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3905]重庆城口县弘鹏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和解协议草案
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债务人申请和解，应当提出和解协议草案。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债权人会议通过和解协议的决议，由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过半数同意，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 
3.本和解协议草案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后，管理人将依法提请人民法院裁定认可和解协议，即本和解协议草案。 
4.人民法院裁定认可的和解协议，对债务人重庆城口县弘鹏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和全体和解债权人均有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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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3780]

[bookmark: _Toc20948]第一部分债务人的基本情况
1、 [bookmark: _Toc11274]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27333](一)工商登记情况
重庆城口县弘鹏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鹏水电公司或者“债务人”)成立于2012年6月12日，注册资本为1000万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张双红,股东分别为彭诗云(投资比例为88 %)、蒋东(投资比例为12 %) 。
经营范围为:水利发电（按许可证核定事项及期限从事经营）。

[bookmark: _Toc7922](二)破产案件受理情况
2022年12月9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下称重庆市第五中级法院)作出(2022)渝05破申82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申请人重庆合晨电通科技有限公司对弘鹏水电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于2023年1月3日作出(2023)渝05破11号决定书，指定重庆新盟律师事务所担任债务人的管理人。  

2、 [bookmark: _Toc26624][bookmark: _Toc30725]财产状况
(一)实物资产价值
管理人接受指定后，调查、接管弘鹏水电公司主要财产，并委托重庆大华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土地使用权、房屋、机器设备等进行评估（评估基准日为2023年4月4日)。截至2023年4月4日，弘鹏水电公司财产价值如下表所示：
	序号
	项目
	评估价值/处置价值(元)
	备注

	1
	土地使用权
	2320800
	

	2
	房屋
	17869900
	

	3
	构筑物（共含引水隧道等19项，详见《评估报告》）
	98648680
	

	4
	苗木
	74757
	

	5
	机器设备
	11870979
	

	6
	电子设备
	13890
	

	7
	运输设备
	14690
	

	
	合计
	130813696
	



[bookmark: _Toc29342]（二）货币资产价值
截止2024年8月20日，管理人账户余存货币资金9901818.90元。

[bookmark: _Toc32330]（三)负债情况
截至2024年9月2日，经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和第二次债权人会议核查、弘鹏水电公司核对无异议后，管理人初步审查确认的债权74笔（职工债权视为1笔），债权金额491914852.24元（此数额包括暂缓确认的银广厦集团债权82226621.73元债权性质为担保债权，拟在偿债方案中保留其分配数额并予以提存），其中，普通债权64笔343446800.48元，担保债权3笔143505490.44元，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债权1笔1821276元，税款债权2笔321469.36元，劣后债权3笔702371.89元，职工债权2117444.07元。 
银广厦集团的债权确认说明：经管理人初步审查认定银广厦集团的债权金额82226621.73元，债权性质为担保债权，但是在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后部分债权人针对该笔债权提出了异议，管理人暂缓申请法院对该笔债权进行裁定确认，并将根据异议情况进行审查核实，若异议成立，管理人将对该笔债权进行调整，并将根据最终确认金额申请法院裁定确认，届时弘鹏公司负债情况将据实予以调整。
[bookmark: _Toc13967]

第二部分和解方案
[bookmark: _Toc21204][bookmark: _Toc11590]一、和解模式及步骤
（1） [bookmark: _Toc27126]和解模式
管理人通过公开招募方式征集和解投资人，由投资人提供和解投资款用于偿还债务，和解投资人提供和解投资款后不获得弘鹏水电公司的股权，而是通过支付投资款以同步置换相应资产的方式取得弘鹏水电公司名下包括但不限于设备、设施、构筑物及建筑物等的资产权益。资产置换后，弘鹏公司基于发电需要对已置换资产进行经营性返租，投资人每年将不得低于150万元的租金收益作为偿债资金。

[bookmark: _Toc28463]（二）和解期限
和解期限为3年，自人民法院裁定认可和解协议之日起算。

[bookmark: _Toc5210]（三）和解出资方案
和解投资人可分期支付和解投资款，分期支付的投资款占比将置换弘鹏公司的相应资产份额。第一年出资比例不得低于和解投资款的50%，且必须在收到管理人发出的和解投资人选定通知书之日起15天内，向管理人账户足额支付第一年出资款项，出资款项支付后，和解投资人将获得弘鹏公司除引水隧洞之外的资产的相关权益（具体资产为评估报告中的房屋、苗木、机器设备等以及不包括引水隧洞在内的构筑物等）。
第二年出资比例不得低于剩余投资款项的50%，且必须在收到管理人发出的和解投资人选定通知书之日起15个月内支付完毕，第三年出资必须在收到管理人发出的和解投资人选定通知书之日起27个月内将剩余投资款项全部支付完毕，出资款项支付后，和解投资人将获得弘鹏公司引水隧洞的所有权益。
投资人在满足上述最低出资比例要求的情况下，可在比选方案中对上述出资比例规定进行优化。

[bookmark: _Toc2113]（四）和解经营方案
弘鹏水电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由债务人以及和解投资人共同负责，财务监督及收益管理由管理人负责。和解期间投资人对电站的资产设备、设施进行维护、改造、更新、升级所产生的投资，不纳入弘鹏公司经营成本进行分摊，确系电站运营管理所必须产生的费用部分，由投资人向管理人提出申请，经管理人审核确认后，纳入弘鹏公司经营成本进行分摊。
弘鹏公司基于发电需要返租已经置换给和解投资人的资产，投资人将因经营性返租所产生的租金收益作为弘鹏公司偿债资金，具体数额由和解投资人在比选方案中自行确定，但每一个会计年度（以和解协议草案裁定通过之日起每12个月为一个会计年度）的金额不得少于150万元，三年总计不得低于450万元。
弘鹏公司每一会计年度产生的发电收益在扣除投资人置换资产对应部分的发电收益后，再扣除破产费用、经营成本后的剩余资金用于偿还质押权人的债权。
弘鹏水电公司经营范围为水力发电，和解投资人在对弘鹏水电公司进行经营管理过程中，经营重点仍应为水力发电。具体经营方案由投资人在比选方案中自行制定。
为保障职工权益，维持稳定秩序，保障发电效率，和解期限内，和解投资人应优先选择留用弘鹏公司职工。
和解投资人足额缴纳第一年投资款之后，方可申请加入电站的业务经营管理，组建经营管理团队，财务监督及收益管理由管理人负责。
和解投资人缴付完毕所有投资款后即享有弘鹏公司所有的资产权益，并可申请办理资产转移及行政许可等事宜，由此产生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交易费、税费、手续费、规费等）均由投资人自行承担。在上述事宜办理过程中，管理人提供必要的协助配合。
和解投资人自行评估并承担办理上述事宜过程中的相应风险，其中涉及抵押解除的部分，若优先债权人在获得相应抵押财产对应部分的清偿后拒绝配合解除抵押登记，则投资人可向管理人申请由法院依法解除抵押登记；涉及划拨土地转让的部分，由投资人向有关部门申请办理，管理人提供必要配合。

[bookmark: _Toc15490]（五）和解投资人确定方案
管理人将采用比选的方式确定投资人。本草案通过后，管理人将通过全国破产重整信息网发布招募投资人的招募公告。此前已经在招募投资人的过程中报名并缴纳保证金的意向投资人仍需要参与投资人的招募程序，但是无需缴纳保证金。招募期限届满后，已报名并缴纳保证金的意向投资人需向管理人提交和解方案，该方案应当对本草案内容进行一一响应。债权人委员会将通过报价和方案内容推荐2名意向投资人，债权人会议则从中选择1名意向投资人作为弘鹏水电公司的正式投资人。
若在投资人的招募过程中，除原已报名投资人的2名意向投资人外无其他意向投资人报名或缴纳保证金，则债权人会议直接根据2名意向投资人的方案和报价确定正式投资人。
若在投资人的确定过程中，无法选定投资人或选定陷入僵局，管理人有权直接提请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宣告弘鹏水电公司破产。

[bookmark: _Toc335]二、清偿方案
[bookmark: _Toc6636]（一）破产和解偿债资金
管理人通过公开招募方式征集和解投资人，由投资人提供和解投资款用于偿还债务；此外，投资人愿意将和解期限内所得租金收益（三年不低于450万元）用于偿债，且管理人账户余存资金亦用于偿债。在扣除破产费用（除管理人报酬外）、共益债务以及经营成本后的余额用于按比例清偿弘鹏水电公司所负债务。


[bookmark: _Toc14333]（二）各类债权的清偿
各类债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规定，由管理人审查，提交债权人会议核查、弘鹏水电公司核对无异议后，由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确认。
和解投资人提供的和解投资款全额用于支付本案破产费用、共益债务、管理人报酬及清偿各类债权，具体清偿顺序如下：

1、破产费用(不含管理人报酬)、共益债务的清偿
	破产费用发生及清偿情况明细表（截止2024年8月20日）

	序号
	类别
	发生额
	清偿额
	欠付额

	1
	破产案件诉讼费
	0.00
	0.00
	0.00

	2
	管理、变价、分配破产财产
	0.00
	0.00
	0.00

	3
	聘用工作人员的费用

	3-1
	其中：聘用资产评估公司的费用
	90000.00
	90000.00
	0.00

	3-2
	聘用工作人员的费用
	28000.00
	28000.00
	0.00

	3-3
	聘用会计师事务所费用
	72000.00
	72000.00
	0.00

	3-4
	聘用网络会议技术服务机构费
	6000.00
	6000.00
	0.00

	4
	管理人执行职务的费用

	4-1
	其中：办公费用
	1574.80
	1574.80
	0.00

	4-2
	差旅费
	14049.00
	14049.00
	0.00

	
	合计
	211623.8
	211623.8
	0.00



截至2024年8月20日，管理人为弘鹏公司继续经营而产生的共益费用包括：
	序号
	项目
	金额
	备注

	1
	社保费
	211361.39元
	共益费用已经从管理人账户支出

	2
	税费（为继续履行合同产生的相关税费）
	520943.64元
	

	3
	水资源费
	98956.2元
	

	4
	劳动报酬
	513342.42元
	

	5
	各类报销款
	269997.16元
	

	6
	维修等大额费用
	660650元
	

	
	合计
	2275250.81元
	



2024年8月21日至破产和解期限届满之日所产生的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从管理人账户支出。

2、优先债权的清偿
法院裁定批准和解协议草案后，优先债权人可以随时向管理人主张就该特定财产变价处置行使优先受偿权。管理人在收到投资人第一期出资款项之日起3个月内对优先债权进行偿还，偿还后该特定财产的权益即视为转移至和解投资人名下，其中需要办理转移登记的由投资人缴付完毕所有投资款后向相关部门申请，管理人提供必要协助。
鉴于新世纪电气公司、南佛水电公司在原买卖合同中约定合同价款未全额支付前所有权保留，其可就保留所有权的特定财产变价处置行使优先受偿权。另胥基高享有债权被裁定确认为建设工程优先价款，其可就所承建的桥梁工程的变价处置行使优先受偿权。兴农担保公司基于财产抵押及应收账款质押的担保债权按照相关规定优先受偿。
目前银广厦集团的债权暂缓确认，其债权是否成立、债权性质及清偿数额存在不确定性，为推动破产和解程序的顺利进行，管理人将按照其申报债权确定其待分配金额，并予以提存，最终将根据确认金额申请法院裁定确认，并进行分配。若最终该笔债权未获确认，未获确认的提存数额部分将按照原分配比例用于第二次分配。
优先债权在其抵押担保或保留所有权的特定财产变现价值范围内优先清偿，不足部分转为普通债权清偿，并按照普通债权的清偿顺序和比例进行清偿。

3、职工债权、社保和税款债权清偿
自法院裁定批准和解计划之日起3个月内对职工债权、社保和税款债权进行全额清偿。

4、普通债权清偿
（1）本和解计划拟对20000元（含本数）以内的小额债权实行全额清偿，债权人债权数额超过20000元的，每位债权人先予清偿20000元，剩余部分按普通债权的清偿率清偿。自人民法院裁定认可和解协议之日起第3个月内全额清偿；
（2）普通债权的清偿应在和解期限内偿还完毕，由管理人按照投资人的付款进度按比例清偿。
（3）经人民法院裁定确认的劣后债权，作为和解豁免债务，不予清偿。
（4）在和解协议执行期间，如发现除现有资产以外的其他资产拍卖、变卖处置价款、管理人追回的应收款等可供分配的资金，管理人将及时依法追加分配。

5、在对本和解协议享有表决权的所有债权中，同类债权的清偿标准需保持一致。

[bookmark: _Toc3902]（三）管理人报酬
管理人报酬根据弘鹏水电公司破产债权受偿总额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以及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的《管理人报酬方案》确定的标准计算，具体报酬金额由和解投资人在比选方案中予以明确，并最终以人民法院决定为准。
和解期内管理人执行监督、管理等事务所产生的工作开支及管理人报酬由管理人在每个和解执行年度内分别提取。

[bookmark: _Toc3993][bookmark: _Toc31113]三、其他
（1） [bookmark: _Toc7475]出资人权益调整
鉴于弘鹏水电公司已资不抵债，和解期间弘鹏水电公司股东不再享有包括分红在内的相关股东权益，弘鹏水电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均由和解投资人负责，管理人进行监督，弘鹏水电公司股东给予协助、配合。
本和解方案采用核心资产剥离的方式进行，债务人股权并非和解投资人的投资标的，债务人的出资人权益无调整必要，因此本和解协议草案对出资人权益不进行调整。和解期满后，鉴于弘鹏公司股权已不具有财产价值，弘鹏公司股东将股权无偿转让给投资人，和解投资人可自行决定弘鹏公司存废。
[bookmark: _Toc12936]（二）和解协议草案的效力
本草案由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并经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认可后生效，对和解投资人和全体和解债权人均有约束力。 
和解投资人经比选程序产生后，可制定更加详细、明确的和解协议方案，该和解协议方案无需通过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自和解协议执行完毕时起，弘鹏水电公司不再承担清偿责任。弘鹏水电公司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所享有的权利，不受和解协议方案的影响。
和解债权人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申报债权的，在和解协议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和解协议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和解协议规定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 
若和解投资人未按期向管理人足额支付偿债资金，导致弘鹏水电公司的债权人无法按和解协议方案约定得到清偿，或和解投资人存在其他严重违反和解协议约定的情形，债权人、管理人有权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终止和解协议方案的执行并宣告弘鹏水电公司破产。在其后的破产清算中，债权人因执行和解协议所受的清偿仍然有效，和解投资人不得要求债权人退回已受清偿部分。和解债权未受清偿的部分作为破产债权，但其只有在其他债权人同自己所受的清偿达到同一比例时，才能继续接受分配。 

[bookmark: _Toc14781]（三）和解协议终止
本和解协议执行完毕，各债权人均已按照本和解协议债权清偿方案完成清偿，则和解协议终止。若在3年和解执行期间投资人提前完成所有投资款的交付，并按照本和解协议清偿方案完成清偿，则和解协议提前终止。但和解投资人在3年执行和解协议期间，未按照和解方案交付投资款用以向各债权人进行清偿的，债权人或管理人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终止和解协议的执行并申请宣告弘鹏公司破产。 


[bookmark: _Toc13812]结 语
以上为弘鹏公司和解协议草案的基本内容。自受理破产清算以来，弘鹏公司一直在努力争取各债权人的利益。若弘鹏公司宣告破产，相关资产将被变价处置，债权人清偿率大幅降低，各方主体利益均受到损失。弘鹏公司在制作本和解协议草案的过程中，充分考虑了各方主体的利益，并在尊重弘鹏公司资产负债这一基本事实的基础上，在《企业破产法》等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允许的范围内，制定出本和解协议草案。现将本和解协议草案提请各债权人表决。
[bookmark: _Toc5499]此致
[bookmark: _Toc7504]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重庆城口县弘鹏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债权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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